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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构建研究 

林 红 

【摘 要】浙江与台湾地域相近，自古以来文化交流密切，现今台湾地区不少居民籍贯为浙江省。浙台两地经济

社会的发展更使得文化交流尤其是高校音乐教育的交流合作成为提升地区生活品质的必然选择，且在弘扬传统文化

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浙台两地高校应积极构建音乐教育交流合作的整合机制、动力机制、共享机制和保障

机制，共建共享，共同提高音乐人才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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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与教育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大陆与台湾各方面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两岸高等院校教师、学

生和家长热切期望两岸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浙江与台湾隔海相望，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经济相融，自古以来交

往就十分密切。特别是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在大陆的台资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转移，来浙江投资的台资规模不断扩大，

水平不断提高，台资结构也由过去的传统产业转向通讯电子等高技术产业。截至 2014年底，浙江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达 6722家，

合同台资金额达 188亿美元。
［1］

与经济领域合作相对应的是，浙江的高等院校积极推进与台湾高校的交流与合作，浙江省所有的

本科院校和大多数高职院校均与台湾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近年来在学生交换、师资互访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音乐作为一

种独立的艺术，是促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重要工具。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浙台两地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交流还处在自发交

流阶段，并没有形成长效的合作机制。如何实质性地启动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浙台两地音乐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是高

校音乐教育工作者值得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一、加快推进浙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意义重大 

1.加快推进浙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是促进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举措 

音乐有沟通心灵的作用，浙台两地之间加强音乐交流合作，可以在两岸民众间架起心灵沟通的桥梁，在音乐中充分感受两

岸共同的文化基因，增进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民族情缘，弥合两岸隔阂。
［2］

因此，加强浙台两地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交流合作，

使浙台两地的文化交流层次更高、内涵更丰富、领域更广阔，可以增进两岸同胞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促进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这是建设两岸共同的美好精神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成为浙台两地音乐教育工作者和文化人应

携手担当起的共同责任。 

近年来，虽然两岸直航、“三通”均已实现，但大多还是政商人士来往较多，青年学生中往往是大陆生赴台较多，台湾高校

学生来大陆交流数量还比较少。因此，不少台湾青年学生对中国大陆的印象还存留在老一辈所提及的贫穷落后的状态。而台湾

的青年学生现在正在成为影响台湾政坛的重要力量，从“太阳花运动”的影响中可见一斑。加快推进浙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

作，使得台湾青年学生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就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改变了原有对大陆经济贫穷落后的印象，并在院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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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学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 2010年 6 月，浙江大学学生交响乐团赴台

湾大学、淡江大学、逢甲大学等高校演出，《梁祝》等经典剧目蕴含着中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典故，促进了台湾青年学生进一步

了解和接受中国历史文化，增强了“两岸一家亲”的民族认同。 

2.加快推进浙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 

虽然音乐无国界，是最接近人类心灵的艺术，但音乐所蕴含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情怀举世公认。自古以来，音乐所蕴含的中

华传统文化一直在两岸生根发芽，无论是戏曲音乐中的京剧、秦腔、川剧还是评弹、越剧，都在两岸有着一定的忠实喜好者。

在以小提琴、钢琴等为代表的西洋乐器逐渐普及的现代，二胡、琵琶、古筝、唢呐、扬琴等中华传统乐器，在浙台两地依然散

发着文化的光芒，吸引着广大青少年。作为两岸文化交流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教育，推动了中华文化艺术在海峡两岸的传承与

创新，为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台湾和中国大陆同样保存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却并无主观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故意。尤其是民进党执政时期

为推行“台独”，为了党派利益对意识形态进行过度渲染，人为割裂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开展了一系列的“去中国化”活动，在

一定程度上使得台湾青年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隔阂。国民党马英九执政以来，虽然坚持“九二共识”，两岸的文化交流活动

逐步得到恢复，但从主观上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建设的动作还是比较欠缺。因此，加快推进浙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开展音

乐创作、表演艺术、传统剧种等一系列文化交流，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意义重大。如我国的第二大剧种越剧，源于浙江，被

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 8月，台湾艺术大学师生 60余人到访浙江音乐学院(筹)，学唱越剧，学习继承中

国优秀的民间音乐元素、戏曲音乐元素及越剧的表演技法，使得越剧文化深入影响台湾青年学生，并将具有浓郁地方民族风格

的越剧文化带回台湾，促进了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 

3.加快推进浙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是提高音乐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管道 

文化是基于历史的积淀而逐步形成的。浙台两地在文化传承方面各具特色，浙台两地音乐教育也因此各具所长。因此，浙

台两地音乐类院系通过共建课程、学术交流、师资交流等方式，相互取长补短，促进知识、技能的共享和传播，进而提升两岸

文化交流质量和音乐人才的培养质量。2011年，台湾地区大学院校艺文中心协会交流访问团一行 20余人，专程到浙江艺术职业

学院参观访问，促进两岸高校在音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浙江传媒学院与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化大学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

通过学生交换、学术交流等方式提高音乐人才的培养质量。通过这些合作交流项目的推进，提升浙台两地高校音乐教育水平，

对于提高音乐人才的培养质量意义重大。 

二、当前浙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的现状分析 

(一)当前浙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的现状 

1.浙台两地积极推进高校音乐教育的交流合作 

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高等院校，浙江始终高度重视与台湾高校在音乐教育领域开展交流合作。2010 年 6 月，时任浙江省

省长的吕祖善率团访台，浙台教育界就扩大校际交换学生规模，深化师生互访联谊等议题达成了诸多一致，浙台高校教育交流

开始蓬勃发展。同年，浙江省教育厅成立了浙台交流中心，统筹省内高校学生赴台交流学习，自 2007年至今，每年举办一次“浙

江·台湾文化节”。2010年至今，由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主办，浙台教育交流中心协办的浙台高等教育研讨会每年定期举行，两

岸学者云集浙江，共商推动浙台高等教育事业协同发展大计。2015 年 6 月，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台办联合举办“浙江行”活

动，台湾艺术大学等院校来浙举办国乐专场音乐会。2015 年 9 月，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

室主办了“首届杭台音乐交流节”，台湾高校的著名音乐专家来杭出席活动并进行了表演。相对于浙江的积极主动，台湾高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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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与中国大陆高校音乐教育交流方面的重心有所区别，比较关注开展学术交流和交换生项目，尤其是在招收浙江青年学生赴

台开展短期研修上非常积极。 

2.浙台两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持续扩大 

2011 年，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旅游局联合举办台湾师生来浙研修项目，数百名台湾院校的师生来到杭州和宁波的高校进

行短期研修，其中大部分院校与台湾高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音乐交流活动。近年来，台湾艺术大学、台湾戏曲学院等院校师生

多次到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高校开展音乐类专业的访学和研修。浙江省教育厅每年都会选派一批专业骨干教师赴台湾培

训交流，省内高校的音乐类院系积极开展对台交流活动。如 2010 年浙江大学文琴交响乐团赴台湾五高校访问演出;杭州师范大

学音乐学院组织教师赴台湾学习交流;浙江传媒学院每年选派音乐系学生赴台湾交流学习。2015 年 8月，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携手

台北市立大学、东海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台湾视觉艺术类高校，组织开展“情系青春---两岸青年吴越行”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观摩了一台由浙江京剧团出演，综合越剧、昆剧、京剧、民乐、歌舞等元素的演出。在师资队伍的交流上，著名昆剧表演艺术

家林为林等一批大师被聘为台湾艺术大学等院校客座教授，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主任、知名古琴演奏家陈雯教授到浙江

外国语学院讲学。 

(二)当前浙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的现实困境及内因分析 

1.交流的方式比较单一。目前，浙台两地高校音乐教育的交流合作虽已逐步开展，但两地之间的交流基本上还是以考察研

修、互派师生等比较浅层的交流模式为主。
［3］

联合开办专业、共同开发教材，尤其是在联合开办研究机构，举办混合所有制的教

学单位或研究机构等深层次合作方面，基本上还处于真空状态。这主要是因为浙台两地高校之间开展交流合作的时间不长，合

作关系还不够密切，互信互认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所以相互之间交流合作的层面比较浅，合作方式比较单一。此外，两岸之间

开展跨境文化交流需要办理的手续相对复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浙台两地高校音乐教育的交流合作。 

2.交流的内容不够丰富。浙台两地高校音乐教育的交流合作的内容应为汲取对方的先进经验，取长补短，学习对方先进的

办学理念、管理机制、教学模式等等，最终实现共赢发展。但实际上浙台两地高校音乐教育的交流合作仅仅停留在学生的交流

和教学手段的改良上。
［4］

一方面是由于台湾院校与中国大陆高校开展合作办学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在联合招生制度上还存在

制度瓶颈。另一方面是由于浙江的音乐类院校较少，独立设置的仅有浙江音乐学院，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及浙江大学、杭州师范

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的部分院系拥有音乐类专业，整体办学实力较台湾艺术类院校及其音乐类专业弱，很难从校际层面对等开

展交流合作。 

3.交流的效果不够显著。虽然浙台两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举办了不少活动，但实际上浙台两地高校

音乐交流合作的效果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交流合作仅仅成为双方有益的补充，尚未达到不可或缺的地步。这主要是由于浙台两

地高校喜欢与欧美发达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开展校际交流合作，对于跨境交流的意识比较淡薄，交流氛围不够浓厚。部分高校

由于校园国际化氛围不够浓厚，学生跨域沟通能力和跨境交流能力得不到锻炼，国际化视野不够开阔，有出国(境)交流学习愿

望并有经济实力的学生人数不多，因而争相出国(境)交流学习的氛围始终无法形成。此外，学校推进跨境交流的力度不够，学

生参与交流学习的管理和服务机制尚未健全等因素也制约着两地高校音乐教育的交流合作。 

三、推进浙台两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构建 

1.构建浙台两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的整合机制。浙台两地高校要积极转变观念，高度重视音乐教育交流合作，建立定

期会晤制度，共同交流磋商合作办学问题，明确合作发展脉络。组建由地方政府、高等院校、行业组织、剧团影院等机构参与

共建共享多元主体的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的平台和管道有效整合浙台两地政行企校的资源，着力打造文化品牌项目(如举办

浙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年会、浙台音乐节、浙台音乐学术年会等)，并将这些品牌项目常态化。浙台两地高校在战略上要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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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合作关系，要定期组织浙台高校通过积极主动进行研讨，认真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形成双方合作发展意识，共同组

建混合所有制的教学单位或学术交流机构，在利益链和价值链的基础上全面助推和深化相互之间的合作。此外，浙台两地高校

要加快进行学分互认，推进不同学制之间的无缝对接，丰富合作模式，进一步密切双方的合作关系。 

2.构建浙台两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的动力机制。一是要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部门要大力支持高校开展音乐

教育交流合作，不仅仅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经济上给予支持，更要通过制度设计增加浙台两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的动力。

在高校教学工作业绩考核指标的设计上，不仅仅在两岸交流生选派的数量上做要求，更要将开办合作办学项目、联合举办学术

会议等内容纳入考核指标，使得浙江高校更加重视对台交流工作。二是要建立利益分配机制。浙台高校之间的音乐教育交流合

作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利益的驱动，科学界定双方合作交流项目中的经济利益分成比例十分重要，这可以调动两岸高校加

快推进交流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要在精神层面促进交流合作的认同。要充分运用新闻媒体和舆论工具，提高两岸高校

音乐教育交流活动的曝光度，挖掘优秀典型，弘扬正能量，为促进浙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构建浙台两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成果的共享机制。要通过制度设计将双方合作的成果按照贡献度进行分配，并在一定范

围内实现共享。要将浙台高校音乐教育的技术资源、课程资源、信息资源进行有效集成，共享内化为合作规则，创新基于责任

共担、利益共享的知识和信息分享机制。要通过契约或道德约束等方式构建合作成果的发布平台和内生保护系统，重视联合开

发课程、教材、音像作品等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使得合作成果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创造效益。 

4.构建浙台两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的信息交互机制。浙台两地高校要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着力打造一批数字化教

室，采用网络学习、面授学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打破两岸音乐教育的时空界限，将双方院校的优质资源通过远

程教学及时有效的供给，提高音乐类人才的培养质量。浙台两地高校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精准设计互补性核心课程和特色课

程，并合作开发数字学习平台，将部分课程以数字化的形式予以展现，扩大学生的受益面。 

5.构建浙台两地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的保障机制。浙台两地高校要将联合办学纳入到战略层面，基于弘扬优势，补足短

板的利益诉求，集中资源，选择契合自身发展需要的院系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深层次的合作交流，构建合作交流的长

效机制。积极主动地争取地方政府部门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努力将推进两地交流的资金支持政策化、常态化，交流手续的报批

便捷化。两地高校要加大对音乐类专业建设的力度，要在年度预算中划拨专项经费用于开展跨境音乐教育交流，在促进两地音

乐教育交流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更多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和专业人士投身于浙台两地的音乐教育

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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